
华教体委〔2016〕7号
关于建立中共党员集中交纳党费日制度的
通　　　知
县直相关学校、局直属二级机构党组织，机关各党支部：
按照党章和有关规定自觉地交纳党费，是党员对党组织应尽的义务，是党员关心党的事业的一种表现，是党员具有党员意识的具体体现。为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进一步规范党员党费交纳工作，提高党员教育管理水平，按照上级要求，在本系统建立党员集中交纳党费日制度。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确定集中交纳党费时间。各基层党组织要以党支部或党小组为单位，固定每月第一个工作日为党员集中交纳党费日，由党员本人亲自将党费交给党支部或党小组。党员本人要按月按时交纳党费，如党员本人确实无法按时亲自交纳党费，经所在党支部同意，可以委托其他党员交纳。要明确党费收缴人员，设党小组的支部，由党小组长负责收取；设支委会的支部，由支部组织委员负责收取；不设支委会的支部，由支部书记负责收取。
二、严格按规定足额交纳党费。党员应严格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中组发〔2008〕3号）交纳党费。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委员或党小组长，要准确核定党员交纳党费的计算基数和数额，认真区分每一名党员的收入构成，不能图省事、嫌麻烦，笼而统之，不得垫交或扣缴党员党费，不得要求党员交纳规定以外的各种名目的“特殊党费”。党费的收缴必须公开透明、手续完备，党员个人党费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党员党费证》上认真登记，作为党员个人交纳党费的凭证，党小组长、组织委员等党费收缴人员，在党费收缴的往来票据上，要由收款人、经手人签字，立卷存档，以备查询。收缴党费要做到账账相符、账款相符。党支部每年至少向党员公布一次党费收缴情况，接受党员监督。交纳党费确有困难的党员，经党支部研究，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后，可以少交或免交党费。
三、严肃处置不按规定交纳党费的党员。党员必须根据个人的实际收入，在规定的时间，按规定的比例和标准交纳，不能无故拖延，不准隐瞒收入或减小交纳党费基数少交党费，不准与党组织讨价还价。要把交纳党费情况列为党员民主评议的基本要求，对不按规定交纳党费的党员，基层党组织要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情节严重的，按照不合格党员处置的有关规定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对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交纳党费的党员，按自行脱党处理。
四、以建立党员集中交纳党费日制度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自觉按规定交纳党费，是对党员党性观念的检验。各级基层党组织要把建立党员集中交纳党费日制度作为加强党员日常管理的重要方面，以此为契机加强对党员的党性观念教育，引导、督促党员认真履行义务，增强按规定交纳党费的自觉性、主动性，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各级组织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和指导，把建立党员集中交纳党费日制度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与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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